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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是广大消费者的节日，也是广

大证券投资者的节日。这不仅由于证券投资者与消费者都处于相

对弱势地位、都涉及千家万户、都具有公共利益的元素，也是由

于 2014年开始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8条已将证券投

资者纳入了“消费者”的范畴予以保护。全面建设投资者友好型

社会，对于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精神，推动新常

态下的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 

全面建设投资者友好型社会是拉动实体经济可持续稳定增

长的火车头。就实体经济而言，资本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

父，消费是财富之源。我国已把稳增长确定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

重，而稳增长的秘籍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由

过去片面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多地依靠

消费内需，投资内需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消费与投资是国民经

济可持续增长的两部马车。加大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不仅有助

于鼓励投资兴业，创新产品、扩大就业、增加税收，也有助于提

高消费潜能，扩大消费内需，提振消费信心，拉动消费内需，进

而进一步刺激投资需求，从而形成投资助推消费、消费驱动投资

的良性互动的经济增长新动力。 



证券市场是信心市场。投资信心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投资

者权益保护制度与实践。在股权文化浩浩荡荡的国家和地区，每

个投资者能够在每项投资活动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温度。而在股

权文化匮乏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者在开展投资活动时必然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因此，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实质就是保护

投资信心，保护投资兴业活动，保护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地持续

增长。同时，投资者权益保护绝不是权宜之计，而应贯穿于整个

资本市场全过程。在实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困难时期，要满腔

热忱地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事业；在实体经济高歌猛进、债券市

场一路飘红的的繁荣时期，也要一心一意地全面推进投资者友好

型社会。 

良法是资本市场善治的前提。法律不仅应具有可操作性、可

诉性与可裁性，还应具有温度。向残疾人、老年人、少年儿童、

消费者、投资者、劳动者等弱势群体适度倾斜，是现代法治文明

的理性选择。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

基本属性。法治社会必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首先，要恢复强

弱之间的平等地位，必须把实践中已向强者倾斜的天平回归平等

原位。其次，适度倾斜原则是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

然要求。第三，适度倾斜原则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国家

应向弱者适度倾斜主要是指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要体现出对广大

人民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关心和爱护，法律的执行也要在实体

和程序上充分体现出对广大弱势群体的应有保护和照顾。 



目前，《证券法》正在紧锣密鼓地修订。建议构建投资者友

好型的《证券法》，将大力弘扬股权文化、向广大证券投资者适

度倾斜的立法理念贯穿于整部法律。此外，作为《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扩展版，建议增设强制分红制度、账簿查阅制度与隐私

权保护制度，强化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适当性管理制

度）、安全保障权、索赔权、治理参与权的制度设计。投资者权

益保护不限于专章的具体规定，还应当在证券发行制度改革与证

券监管制度创新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全面建设投资者友好型社会，也必须鼓励资本市场各方协同

共治，全面推进资本市场治理的现代化。除加强与完善行政监管

体系，还要必须建立投资者友好型的行业自律体系、投资者自力

保护体系及媒体监督体系。充分发挥交易所、保护基金公司、上

市公司协会、证券基金业协会以及相关协会的自律职责。行业自

律是最大的自我保护。资本市场缺少自律，就没有公信力，也就

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此外，要满腔热忱地鼓励新闻媒体和自

媒体根据自负其责、理性文明的原则对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行为开

展监督。建议积极稳妥地鼓励通过揭露失信行为等获得正当回报，

为公众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提供具有价值的案件线索。建议尽快

激活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公益诉讼制度，早日使新《民事诉讼法》

第 55条规定的公益诉讼制度落地生根。 

全面建设投资者友好型社会，必须与资本市场的法治化建设

同步推进。投资者友好型社会就是法治社会。因此，法律思维应



成为资本市场各方主体和投资者自觉的修养和境界。资本市场各

方都应从灵魂深处信仰法治，自觉尊法信法爱法，不断提升与智

商、情商同等重要的法商意识，并在行动上自觉践行法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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